申请成立社会团体需提交的材料

	序 号
	材 料 名 称
	应 载 明 的 内 容

	1
	筹备申请书
	申请成立社团的名称；成立该社团的必要性及可行性；社团的宗旨和业务范围；社团的活动地域及活动方式；社团的活动资金和经费来源渠道；社会团体拟发展的会员及分布情况；拟定主要负责人概况；有几名专职工作人员；办公地点所在地；业务主管单位；党组织建立情况等。



	2
	业务主管单位的

批准文件（以正式文件出具的关于筹备成立黑龙江省-------会的资格审查意见）
	该社团成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意见；拟定的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等负责人是否符合任职条件的意见；是否同意该社团的业务范围、活动地域及活动方式的意见；对该社团的经费来源渠道是否合法、稳定的审查意见；能否建立党组织及保证党的活动的审查意见；是否具有社团法人条件的意见等。



	3
	验资报告
	验资报告是证明申请筹备的社团活动资金状况的文件。该验资报告应由法定的社会验资机构出具（社会团体实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）。

（注册资金不少于3万元；行业性社会团体注册资金不少于10万元）



	4
	场所使用权证明
	社团的日常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办公场所。是自行购买的，应提供产权证复印件；是租用的，应提供租用合同等使用权证明。证明件应包括使用期限、面积、场所地址、邮编等。



	5
	组织机构人员名单
	包括名誉职务、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、常务理事、理事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工作单位、职务。



	6
	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及身份证

复印件
	拟定法人和其他主要负责人的个人简历及身份证复印件。简历材料需经本人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（无工作单位的需经本人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）出具审查意见（应写明该人的政治表现及是否受到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）并加盖公章。



	7
	章程草案
	需按照民政部印发的《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》制定。（登录<中国民间组织网>下载）



	8
	会员登记表
	需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；个人会员、单位会员混合的组成的，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。应按要求填好个人会员登记表或团体会员登记表。




联系电话：82621673             黑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制

